112年度臺東縣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計畫附件一

★補助對象：本縣列冊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長期失業、脆弱家庭、家暴被害人
★補助期間：112年01月至112年12月。
★補助「項目」及「補助費」：
[bookmark: _GoBack]◆儲蓄相對配合款：(100%利息回饋)
◎申請規定：長期失業經媒合成功者即可申請。
◎補助方式：
(1) 申請人需每月檢附個人存摺封面、勞保投保證明影本各一份。
(2) 簽訂約定書(申請書)選擇每月存入額度(1 ,000元、2 ,000元、3 ,000元)至指定帳戶內。
(3) 每月(25日)存入指定帳戶(12月請於12/10日前存入)。
(4) 本府於12月底進行結算，於113年1月底前撥付自存款項同等金額之相對配合款，至申請人帳戶內。
▲托育及安親費用補助：
◎申請規定：經媒合成功者(就業前6個月已托育/安親者，仍可申請)。
◎補助規定：
(1)托育機構皆需為公共托育補助、準公共保母或托嬰中心。
(2)安親課輔機構需為公立案機構或立案安親業者。
※備註：採實報實銷，每名兒童每月最高補助3 ,000元。
▲求職交通費用補助：
◎補助規定：穩定工作之通勤過程補助至就業之工作地距離(單程)。
※備註：採實報實銷，每人每月最高補助1 ,500元。
◎補助公里數規定如下：
◎就業工作地距離5公里以上至未滿30公里，每趟(指單趟)，最高補助200元。
◎就業工作地距離30公里以上未滿70公里，每趟(單趟)，最高補助400元。
◎就業工作地距離70里以上，每趟(單趟)，最高補助1 ,500元。

◆申辦/洽詢窗口：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會救助及社工科(黃社工)
◆聯繫電話：(089)350731分機237
◆臺東縣政府社會處地址：臺東縣臺東市桂林北路201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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